LAY W ERAEN S M
1154 & ¢ 13 %8915
B ok 4 ERLY R RBRIRET
i 2 gl

FAREFIEE G RBRT BN kA (1145 B
o F $518558L) o A IRL) e

(G%)
[y
(%)
DO

B N
Flost ez BA P % > ) £3TERLHF A ok RY X
FEREZHFATELDD -
FRERE LA
- RFPERTREER ST RET B Alib Y
;g—i\‘. (&ruﬁfi> o
=~ wm A
(A2 gl it L o faje ) $33TiE 2t 4 0 o
EEFnEL i FEi A#H FRREP oRELFRRES
B A3 A 2P RAFERE  TAEINRAZ p A
et TR R R ER LR PFLPBEER L
Bkt 8 7 fE BB Ry E ok pREREY
J 2wl (FEPR2midesd) » 2 M
£ $31132F

(
2 AR B Rt EhR (R

;P\-‘ ’ E.. z@'&\:”i"? '—"’—f‘-;[: —7;3'] ’ Ji?!]'%""g’ PR'% ,n—ial’%%

MEABELREIG el 2 B5 ARRE A5 5
LR DT S T R R LA
B et T (LUEETTE) » £ &2)% 53812 15557
R H A T AR ke

N T

£ i 5 138 7 EX ~ % 378 ~ 545415 % 238 >
DRI PR Sl B N

%— 7



T~ AR JRA IR B AREE 20 P 0 R AR

2
(FHE+) o5 d\fzf_ra»ﬂxrm?i%av— F 2 o RERA
X

AEERBT LY B 2 -

S L R U R Ir 7

A
LU 2 7 R
NP AFEMERAER o
LA RART A deR JREA- > RE R B
FREPR 2R E ) R X L)AL A
F

[t ]
FREE R RBERETEHG B HAAMNE

114# & o F % 5185550
A 2 FleR A

b Rt kR FRd AR G T R A
-r' ES

B%Eg
-~ ERRE (FRARL ARG FEJIBY LA RS ) TR
R114267 21 p 21P%31 4 3F » e @ 7 244 /e 550 BIE
BRLRIKIEBE T cRESF I A R A2 2R
ROTHAERIRE RPEF r 2l 2 #F5) o ZF

—



i

?
..6 nas ]d'—
”

Pk s o e ﬂJ/zai337 %2 xmiﬁﬂe%ﬁuﬁo O
L Fe BRI LA ERAFAMP &Y £ A B
E%il‘ift’“’q‘ AR o
BEIRAE PP R4 MR 3k 2 [phone 15
=l ( FAZE4) - A %1% ~ AirPods 3E7 B 1
fl ~ ATE L0072 A~ ARt 25 ;‘:%«Hag\rzﬁ
AP REFEF o REAFIPEA D
7é ;ft’ﬁigﬁsiﬁm§®ﬁ%w;¢%gﬁg
FOOR000005 4 2 & 7 » 5 i& B licdy b
ﬁ?‘i\éémrwwfﬁKQ lMﬁlwapjé
(#) F %1
YRR
E—%m’Wﬁ%%ﬁp—%rm’aﬁﬁ'@“%ﬁ?ﬁ
WiEL A2 B FARE o AR A 2 e R F B
FH ARSI PR EREF AL - B G BEE
DI -t kSt S SR S -V S

14111232885 ' 5 v < » 2 ¥ ph g H s 3§
A

/

O
ﬁ%ﬁ
)

ﬂgo
A R iE $A51IE 108 Bt ] 3 M)
R
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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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5年度中簡字第891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劉邵昆





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偵字第5185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劉邵昆犯侵占遺失物罪，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核被告劉邵昆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拾獲之手提袋等物屬他人遺失之物，竟未報警歸還，欠缺法治觀念及自我控制能力，所為實屬不該；然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；兼衡被告曾有竊盜、恐嚇取財、偽造文書、公共危險等案件經判刑確定之前科紀錄（詳卷內法院前案紀錄表），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（見偵卷第31至32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沒收：
　　被告拾獲手提袋1個、口紅1支及藥品，固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然均已合法發還被害人，此有告訴人李幸諭偵訊時之證述在卷可稽（見偵卷第77頁）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（須附繕本），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。
本案經檢察官王堂安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薛雅庭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葉卉羚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遺失物、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，處1萬5千元以下罰金。


【附件】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字第5185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劉邵昆






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劉邵昆（同案被告翁君佑、蔡宜霖均另為不起訴處分）於民國114年6月21日21時31分許，在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3段與東山路1段133巷口，拾獲李幸諭所有並遺落在上址之手提袋（下稱本案手提袋；袋內裝有口紅1支及藥品）。詎劉邵昆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，將本案手提袋侵占入己，而使李幸諭受有損害。嗣李幸諭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監視器影像，始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李幸諭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劉邵昆於偵查中坦承不諱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幸諭、證人即同案被告翁君佑、蔡宜霖之證述情節相符，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、本案手提包之照片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堪以認定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嫌。另本案手提包業已發還予告訴人，業據告訴人陳明在卷，爰未聲請宣告沒收，附此敘明。
三、至告訴意旨雖認被告同時有侵占本案手提包內之Iphone 15手機1支（下稱本案手機）、皮夾1個、AirPods 3藍牙耳機1副、新臺幣500元之現金、金融卡2張、信用卡1張、口紅3支、身分證、健保卡等物。惟查：觀諸本案手機遺失後連線之基地台位址，該等基地台之通訊範圍均未涵蓋被告位於臺中市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4樓之居所，有遠傳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資料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2月11日遠傳（發）字第11411123288號函附卷可考，且卷內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本案手提包內裝有上開物品，尚難僅憑告訴人之單一指述，即認被告涉有上開犯行，該部分自無從對被告遽以侵占遺失物之罪責相繩。惟此部分倘成立犯罪，因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，應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力所及，爰不另為不起訴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察官　王堂安
 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5年度中簡字第891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劉邵昆






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

偵字第5185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劉邵昆犯侵占遺失物罪，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

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

    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劉邵昆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拾獲之手提袋等物

    屬他人遺失之物，竟未報警歸還，欠缺法治觀念及自我控制

    能力，所為實屬不該；然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；兼

    衡被告曾有竊盜、恐嚇取財、偽造文書、公共危險等案件經

    判刑確定之前科紀錄（詳卷內法院前案紀錄表），及其自陳

    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（見偵卷第31至32頁）等一切情

    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沒收：

　　被告拾獲手提袋1個、口紅1支及藥品，固屬被告本案之犯罪

    所得，然均已合法發還被害人，此有告訴人李幸諭偵訊時之

    證述在卷可稽（見偵卷第77頁）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

    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

   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

    （須附繕本），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

    。

本案經檢察官王堂安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薛雅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

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葉卉羚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遺失物、漂流物或其他

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，處1萬5千元以下罰金。



【附件】
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字第5185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劉邵昆






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

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劉邵昆（同案被告翁君佑、蔡宜霖均另為不起訴處分）於民

    國114年6月21日21時31分許，在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3段與

    東山路1段133巷口，拾獲李幸諭所有並遺落在上址之手提袋

    （下稱本案手提袋；袋內裝有口紅1支及藥品）。詎劉邵昆

   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，將本案

    手提袋侵占入己，而使李幸諭受有損害。嗣李幸諭報警處理

    ，經警調閱監視器影像，始循線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李幸諭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劉邵昆於偵查中坦承不諱，核與證

    人即告訴人李幸諭、證人即同案被告翁君佑、蔡宜霖之證述

    情節相符，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、本案手提包之照片在

    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堪以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嫌。另本案

    手提包業已發還予告訴人，業據告訴人陳明在卷，爰未聲請

    宣告沒收，附此敘明。

三、至告訴意旨雖認被告同時有侵占本案手提包內之Iphone 15

    手機1支（下稱本案手機）、皮夾1個、AirPods 3藍牙耳機1

    副、新臺幣500元之現金、金融卡2張、信用卡1張、口紅3支

    、身分證、健保卡等物。惟查：觀諸本案手機遺失後連線之

    基地台位址，該等基地台之通訊範圍均未涵蓋被告位於臺中

    市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4樓之居所，有遠傳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

    詢資料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2月11日遠傳（發）

    字第11411123288號函附卷可考，且卷內並無其他證據可資

    佐證本案手提包內裝有上開物品，尚難僅憑告訴人之單一指

    述，即認被告涉有上開犯行，該部分自無從對被告遽以侵占

    遺失物之罪責相繩。惟此部分倘成立犯罪，因與前開聲請簡

    易判決處刑之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，應為聲請簡易

    判決處刑效力所及，爰不另為不起訴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察官　王堂安 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5年度中簡字第891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劉邵昆







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偵字第5185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劉邵昆犯侵占遺失物罪，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犯罪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核被告劉邵昆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拾獲之手提袋等物屬他人遺失之物，竟未報警歸還，欠缺法治觀念及自我控制能力，所為實屬不該；然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；兼衡被告曾有竊盜、恐嚇取財、偽造文書、公共危險等案件經判刑確定之前科紀錄（詳卷內法院前案紀錄表），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（見偵卷第31至32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沒收：

　　被告拾獲手提袋1個、口紅1支及藥品，固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然均已合法發還被害人，此有告訴人李幸諭偵訊時之證述在卷可稽（見偵卷第77頁）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（須附繕本），經本庭向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提起上訴。

本案經檢察官王堂安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薛雅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，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，上訴期間之計算，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葉卉羚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4 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遺失物、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，處1萬5千元以下罰金。



【附件】

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年度偵字第5185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劉邵昆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劉邵昆（同案被告翁君佑、蔡宜霖均另為不起訴處分）於民國114年6月21日21時31分許，在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3段與東山路1段133巷口，拾獲李幸諭所有並遺落在上址之手提袋（下稱本案手提袋；袋內裝有口紅1支及藥品）。詎劉邵昆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，將本案手提袋侵占入己，而使李幸諭受有損害。嗣李幸諭報警處理，經警調閱監視器影像，始循線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李幸諭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劉邵昆於偵查中坦承不諱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李幸諭、證人即同案被告翁君佑、蔡宜霖之證述情節相符，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、本案手提包之照片在卷可稽，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堪以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嫌。另本案手提包業已發還予告訴人，業據告訴人陳明在卷，爰未聲請宣告沒收，附此敘明。

三、至告訴意旨雖認被告同時有侵占本案手提包內之Iphone 15手機1支（下稱本案手機）、皮夾1個、AirPods 3藍牙耳機1副、新臺幣500元之現金、金融卡2張、信用卡1張、口紅3支、身分證、健保卡等物。惟查：觀諸本案手機遺失後連線之基地台位址，該等基地台之通訊範圍均未涵蓋被告位於臺中市○區○○路000○0號4樓之居所，有遠傳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資料、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2月11日遠傳（發）字第11411123288號函附卷可考，且卷內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本案手提包內裝有上開物品，尚難僅憑告訴人之單一指述，即認被告涉有上開犯行，該部分自無從對被告遽以侵占遺失物之罪責相繩。惟此部分倘成立犯罪，因與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犯罪事實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，應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效力所及，爰不另為不起訴處分，併此敘明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察官　王堂安 



